全国建材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
关于组织开展2015-2016年度职业教育科研课题申报的通知

相关职业院校、相关单位：

深入学习党的十八届三中、四中全会精神，贯彻落实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和《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》及相关配套文件精神，牢牢把握构建现代建材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体系的主线，适应建材行业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需要，推动行业职业教育教学改革，根据全国建材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工作会议的要求，组织开展2015-2016年课题申报工作，现将相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　　一、基本要求

　　申报的课题要紧紧围绕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主题，以实践及应用研究为重点，理论性研究应在实践的基础上总结，进行理论层面上的提升，力求具有前瞻性和原创性；应用性研究要突出针对性和实效性，能够准确描述内容，有效解决面临的问题。

　　二、申报事项

　　1.本次立项分重点项目和一般项目两类。

申报人自拟题目，项目选题范围需围绕建材行业发展或建材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的要求，优先考虑校企合作申报的在职业教育发展、教学改革、集团化办学、行业发展、绿色建材、人才队伍建设等研究方面具有较强代表性和示范性，并具有实践应用和推广价值的项目。
重点项目建议范畴：

　　（1）建材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模式探索

　　（2）建材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研究

　　（3）政产学研合作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
　　（4）建材职业教育“双师型”教师队伍建设研究

　　（5）我国水泥（或玻璃、陶瓷、混凝土等）行业现状及其对职业教育的影响研究

（6）我国建材企业人力资源分析与研究

（7）建材行业职业教育层次衔接人才培养方案研究

（8）服务行业企业生产的材料类专业实践教学模式研究
（9）高职本科教学规范研究。
　　2.重点项目主持人应具有副高级以上职称，一般项目主持人原则上具有中级职称。每个申报人限申报一个项目。

　　3.项目研究时间为1-2年。

　　4.本年度立项课题的最终成果主件应为研究报告、1篇以上论文（或专著），公开发表论文应标明“全国建材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科研计划项目”，其他成果可作为课题附件支撑。

5.申报的同一课题已在其他科研规划部门立项的，或者属于其他科研规划部门立项课题的子课题的项目，不能申报。
6.申报课题级别为“厅级”，请各单位按照厅级课题提供配套经费支持。如单位没有承诺给配套经费的，不予立项。
　　三、立项评审及其他要求

　　1.行指委根据申报情况，组织专家进行评审，通过立项的课题，将向各单位发出立项通知，立项评审结果将在12月前发布。

2.提交材料：纸质项目申请表（一式三份）、电子文档、专家评审费200元/项，各单位于9月30日前将相关材料统一报送，逾期不再受理。
3.项目申报书请登录网页：http://gjzx.myvtc.edu.cn/  下载；
联系电话：0816-2201323；
联系人：李小宏  沈亚鹤；
电子邮箱：lixiao7810@sina.com                  
　　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        二〇一五年七月十日
